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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105 學年度第 7 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6 月 21 日（三）12 時 20 分至 15 時 50 分 

地點：第二行政大樓第四會議室 

主席：黃麗玲召集人 

委員：王根樹總務長(請假)、康旻杰教授、李培芬教授(請假)、劉權

富教授(請假)、賴仕堯教授(請假)、葛宇甯教授(請假)、黃國倉

教授(請假)、陳永樵先生、張安明組長(請假)、學生會洪新恩

同學、學代會陳品同學(代理)、林俊全教授、許添本教授(請

假)、關秉宗教授、張俊彥教授(請假)、研協會丁萱同學。 

諮詢委員：葉德銘教授(請假)、黃耀輝教授(請假)、陳鴻基教授(請

假)、廖咸興教授(請假)、呂欣怡委員(請假)。 

列席：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陳丕燊教授、李雁凌

副理；大元建築師事務所楊若琳小姐；體育室康正男主任、許

乃木副理；陳明揮建築師事務所林浪馳先生、王曉嵐小姐；農

業化學系王斐能技士；生化科技系蕭偉宏技士；學務處住宿服

務組李俊弘組員；學務處課外活動組李毓璱主任；大陸問題研

究社（未派員）；總務處秘書室（未派員）；總務處營繕組洪耀

聰組長、陳益菁幹事；總務處事務組林新旺組長、林烜慶總務

幹事、吳嘉興組員、薛雅方股長、阮偉紘副理；總務處保管組

(未派員)；總務處經營管理組(未派員)；學生會呂姿燕會長；

學代會陳品議長、研協會(未派員)。 

幹事：吳莉莉、吳慈葳、彭嘉玲、吳鑫餘 

記錄：吳鑫餘 

壹、報告案 

一、確認 105 學年度第 6 次校規小組委員會會議紀錄。 

 決定：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二、宇宙學中心大樓新建工程屋頂層增設中庭頂蓋(提案單位：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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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及各單位意見： 

召集人： 

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背景，本案之前內部審查時都沒有頂蓋，其概念是從一樓可

以直接看到天空。當時審查時，委員們也問了很多次如何控制物理環境及後續使

用問題，當時規劃單位跟使用單位都覺得沒有問題。之前送市府審查時，是否已

變更設計加設頂蓋？ 

大元建築師事務所： 

前次送審查還沒有頂蓋，是五月份送變更設計申請時才有頂蓋增設。 

召集人： 

五月份送給市府做變更設計申請前，有來送校規會討論嗎？ 

校園規劃小組： 

因為要送市府變更設計之前，學校這裡有用印程序申請，因此公文會辦至校規小

組。因變更之後，容積率會超過 240%上限規定，因此送本次校規會報告。 

召集人： 

希望之後不要再發生這種程序上的疏忽，我建議再送一個說明跟報告，請宇宙學

中心說明這個決策過程，使用單位跟捐贈方為何沒有在初步規劃時跟設計單位提

出要求？ 

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 

其實一直有在討論這件事情，不過一直沒有明確的決定。直到年初才有跟建築師

事務所反應過，但因為過程中有很多需要的變更，因此有一點懸在那邊。 

召集人： 

校規小組的立場，從規劃設計到審查，校規小組花很多時間跟討論規劃設計。審

查的時候，委員提出很多問題，如果對這個議題有意見，使用單位應該盡早跟校

規小組告知。今天中心負責人不在，希望以後在其他的項目裡不會再發生。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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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很好的狀況，如果要突破容積率限制，應該盡早加以說明讓委員會知道狀

況，這不是不行。 

委員： 

這個案子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當初一直提醒「天候問題」。當時建築師有他的

堅持，我就不方便說什麼。今天的狀況木已成舟，然後提報告案，我們無法退回

去，程序上有問題，這對校規會來說是非常不好且不尊重的。當時規劃時期，我

曾質疑雨天時會有風洞效應，造成旁邊的走廊也一定濕的，到最後仍是要走變更

設計。  

委員： 

校規小組今天不宜為這個背書，當初已提醒過相關注意的地方。今日建築師跟單

位主管應該要來的，現在提出的理由把以前的決議推翻，這個不是很合理。 

召集人： 

我再補充一下，議程上面寫捐贈方跟使用單位多次考量。但我覺得過程中比較需

要有說明的是使用單位是跟規劃設計單位。先前籌建會跟規劃過程中，當時怎麼

看這件事情，委員也提醒很多次。前一次的容積剛好是 239%，現在就變成 245 

%，當時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其實容積率可以不需用到這麼滿。我認為這

件事情應該要被記錄，或行文給使用單位及規劃單位。希望事務所這邊以後能在

專業上碰到你們的業主有審查需要的話，能夠尊重這個程序。 過去兩次審查過

程都有一些提醒，陳老師之前許多要求，校規會有不斷的討論，都是在原有的限

制之下，希望顧及陳老師對於這個建築物的愛護執行能夠合乎未來的發展。但一

些法規跟程序的課題，希望貴單位能夠尊重校規小組，希望你們能將今天的意見

帶回去好好討論。 

大元建築師事務所： 

因為這幾年的暴雨量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多，加上使用單位一直有這個堅持希望加

頂蓋，因此才有今日這個方案。 

委員： 

台北雨量雖有增加，但長期都是這樣。四年以前即已經提醒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這個理由似乎不太充分。如果要修改，我的看法是先提到校規會討論，校規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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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你們再去執行。 

召集人： 

我再補充一下，過去四、五年，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場跟出發點。外界普遍認為只

要是捐贈案，建築師不用管校規會的審查的要求，但是我們不是這樣。今天這個

案子雖然是加蓋的小案子，但會讓外界以為，有凌駕於審查機制的案例發生，會

讓人以為校規小組在程序上會有無能為力的問題。 

從我們的角度，校規小組以及委員在過程中花費許多時間跟力氣去維護我們的專

業性， 專業包括我們小組也有建築師。那我們瞭解建築師對於形式的考量跟要

求、跟特殊性的建築設計上的貢獻跟價值，但校內的這些程序仍需要遵守。今天

本案改變設計之前沒有通知我們，這樣狀況不是很適當，希望未來不要再發生，

也請規劃單位未來還有機會協助本校設計時，請注意不要忽視我們的專業意見。 

總務處營繕組： 

我們很尊重校規小組，這個案子要申請用印建照變更前，會辦校規小組時的意見

是送報告案，因此我們是同步進行。既然建照變更還沒有過，可以先撤回不進行

變更。 

委員： 

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通過了嗎?  

校園規劃小組： 

都審已經核備，頂蓋變更設計部分還沒有送審。 

委員： 

有個過程需考慮，從微氣候的角度來看，這個類煙囪的建築會有很強上升氣流，

再來如果以一個平流下面產生的一個效應，這裡面的風場會很大。當初概念是為

了要講以管窺天，現在這個管口的設計也需要再考量一次。應該著重於如何加設

頂蓋會較合適。現在設計從下雨的角度來看，仍有縫隙而不是真正封閉。而報告

中無法得知設計的討論過程，希望規劃單位能夠詳細說明。另外一個是程序問

題，假使 240%是容積上限，我們都知道哪一些東西是不計容積，送的時候把那

些東西都排除，等到校規會通過後回來再增補而超過容積上限。這樣來補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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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確實不合理。坦白講很多建築師的設計應該是沒有差這 5% 的容積，其設

計品質不見得會變得比較差。希望規劃單位能夠準備充足的資料，來說明超過這

5%的容積設計，來說服我們委員目前的設計是最佳解。 

召集人： 

大家指出很多本案程序上的問題，並且如剛剛康委員所說，增設頂蓋後對於建築

風場的影響，還有關於程序上的提醒，請提案單位提送下次校規會報告及正式審

查，這樣程序上會比較完整。 

委員： 

今天是本學期最後一次校規會， 贊成康委員意見，在下次校規會開會前三個月

的時間，請建築師跟中心以及校規會委員幫忙，看看是否有其他的設計方案。目

前這個的使用上的問題一定會發生，變更設計是不可免的，只是程序以及設計問

題要如何解決。 

召集人： 

中心這裡還有什麼意見要表達？ 

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 

請問是不是需要請陳老師把原因再說明一下？ 

召集人： 

這件事情可能還是需要多討論，加入頂蓋前後的一些影響等等應該再多討論。 

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PM 2:28）： 

抱歉，今天是學期最後一次系務會議，因此無法抽空過來。並非態度傲慢，當時

接到通知說這是報告案，因此請雁凌來代表。如果知道是討論案，我一定親自出

席。因此現在趕過來，希望跟各位委員報告，請委員做決定。  

和各位委員解釋，原先委員也有建議增設蓋子，使用單位跟捐贈單位原本也想往

這方向走，但是設計單位仍希望沒有遮雨蓋，因此和設計單位溝通方面花費許多

的時間。最近因為連日暴雨，經過討論設計單位最後同意增設頂蓋，這個頂蓋是

有挑高讓氣流流通，且經過嚴格計算、設計過，符合環保問題，不會違反建築法

規。非常抱歉，我們應該盡早來報告，當初沒有認知到這件事，絕非傲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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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謝謝陳老師前來說明，剛剛討論大概是這樣，原來這個是報告案沒有錯，因為文

已經送到校規小組，且工程已經在進行中，希望還是跟大家有更仔細的說明，之

前報告案變成討論案的例子也不是沒有。 

剛剛委員有一些疑慮，程序及使用上有困難，能夠盡早可以跟規劃單位討論時， 

就盡早在前個階段處理，而不是到現在進行都審變更，這不太適合。另外實質上

的問題，增設頂蓋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建築使用上的課題。 

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 

謝謝您們關切，先前解釋已經涵蓋這兩點，大問題是台灣天候不太合適之前的設

計，因為中庭是主要動線，如果在暴雨情形，不適合在裡面撐傘。原先規劃單位

對於設計有所理念及堅持，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無法說服規劃單位，直到最

後一刻才成功說服他，因此現在才提出變更設計。 

中間這個圓鋁桶有很多銑孔，這些銑孔是會讓每一層樓空調的冷空氣進了中央， 

這是原先的設計理念，現在增設頂蓋可以讓溫度下降一些，因為現在有了遮擋，

會有一個溫度的梯度。雖然現在是晚了一點，但以使用者角度，如果能完善後續

使用，仍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非常抱歉。  

委員： 

重點是超過容積上限，目前超過容積，是直接挑戰校規會的功能，我們訂定學校

內容積管制上限，原本送審已經是 239%，但現在變更設計一定會超過 240%，

且現在已經在蓋，這樣送過來變成校規會要背書，但回頭卻違反校規會原本的管

制，這是不合理的事情。 

召集人： 

陳老師，希望九月初的校規會，請建築師還有使用單位到場做一些補充說明。 

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 

我同意，這中間有緣故，捐贈者原先沒有意思要捐贈這麼大的量體，但當初湯副

校長要求，因為土地資源珍貴，希望能將容積蓋到滿，最早的時候並沒有要蓋這

麼滿。站在不合程序正義的看法，我們難辭其咎，但想請求委員會諒解，之所以

會蓋這麼滿是因為當初學校的請求，因此捐贈者當初勉為其難增加捐贈經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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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建築師也並沒有想要加頂蓋，但現在很尷尬的問題是，整個建築目前不太可

能再減少量體。 

召集人： 

目前這個狀況，我建議九月初將各方召集會議加以說明以及討論，這樣比較合乎

程序，也希望建築師能夠到場說明。如果希望增設頂蓋，希望建築師能夠回應剛

剛委員所提的問題。之前校規會審查，也曾詢問原先設計是否能夠克服天氣的問

題，但當時候設計單位都回答沒問題。我們其實也願意給建築師創新的空間，但

是有點遺憾這樣的嘗試在這裡仍有改善空間。因此我們希望之後還是邀請建築師

跟使用單位來校規會做較完整的說明跟討論，讓未來校規會在審查其他案子時，

其專業性不會因為這個案子而遭受質疑跟挑戰。 

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 

我們非常同意，如果有充分的認知這個要仔細討論，務必會請建築師到場報告。 

很樂意九月份來報告，但是有個小小的問題想請委員會諒解，目前建築完程度為

80%，同時在國際上已經籌備落成竣工典禮，預計在 11/27 舉行。在竣工典禮之

前，希望建築外貌已經乾淨，那這樣子對來賓來說比較體面。因此這件事情會影

響到頂蓋增設的期程，必須要於夏天開始施工。怕九月份才開會會有點緩不濟

急，但我們還是很願意九月份到場說明。這是我個人的為難處，不知道有沒有什

麼方式可以幫忙我們往前走？ 

委員： 

今日的簡報，規劃單位應該提供一些數據跟說法，告訴我們解決那些問題，試圖

來說服我們。但今天他們呈現看起來就是加了一個類似違建的蓋子，這並無法說

服我們。 

梁次震宇宙學與粒子天文物理學研究中心： 

今天實在是我們準備不周，跟委員們抱歉。不知道暑假是否能再開一次會？我們

一定充分準備讓委員們安心，這個頂蓋造價 800 萬不會是違建。 

召集人： 

請規劃設計單位補充相關完整圖書送至校規會，讓委員們審閱，取得修改意見，

再提送下次校規會報告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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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請規劃單位提供頂蓋設計構想、設置後對於建築內部空間迴音與風

場影響等評估分析、景觀模擬圖，由校規小組寄送委員審閱，取得

修改意見，再提送下次校規會報告∕討論。 

貳、討論案 

一、田徑場司令臺增建工程(提案單位：體育室)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及各單位意見： 

召集人： 

總校區面積很小，學校在很多設施上面普遍都面臨儲藏不足的問題，很需要一些

後勤特別是儲藏的空間。各個博物館、總務處都有庫藏空間不足問題，體育室在

這裡也是需要比較大的儲藏空間。校規小組認為靠近新生南路這裡還有林蔭大道

的計畫，會有遊憩型開放空間，因此希望增設的儲藏空間不宜過大。在跟體育室

討論時，我們同意增建一部分，但希望那個空間不要過大而影響到綠地的規劃跟

設置。但因為這筆經費是全大運補助，有一些時間的限制。回到現地的考量，現

在有增建 4 米和 5 米的兩個版本，想聽聽看委員針對這個空間的意見。 

委員： 

現在的設計方案有幾個問題，二樓夾層會讓一樓的採光就會變很差，想問二樓夾

層的作用？ 

陳明揮建築師事務所： 

二樓夾層是放置那些設備，基本上是比較輕的設施。內部收納方式目前仍和體育

室密切討論，原則上一個是內部加一支樓梯，第二個是以爬梯的方式把東西搬上

去。採光部分，因為是以倉庫的儲存為主，開窗的部分會維持適度的開窗處理，

但窗大小跟面積跟使用單位再做確認。 

委員： 

學校綠地一直在減少，是不是可以往下挖，變成三層的概念？量體可能更大，用

的空間更多。另外一個要考量是器材的大小、長度是不是都可以放進去。舊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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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機會把大量體的器材放進去？減少這裡的壓力。不只有剛剛提到採光問題，

其實還有通風綠建築的概念，這樣白天的時候，不見得都需要使用電燈。 

體育室： 

謝謝委員意見，往下蓋是原先的考量，但會碰到排水的問題，以及成本的問題。 

補助有限，往下開挖在經費上會有問題。舊體目前並沒有空間存放大型器材，我

們是先將大型器材臨時安置在停車場，多的一米設計方案是為了這些大型器材放

置空間。這類大型器材(跳高墊)，因為常在田徑場舉行，為了搬運方便，因此規

劃放置在這裡。 

委員： 

我建議量體不要太大，綠地都被鋪成透水鋪面，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子做還是示意

圖？因為它本身在那個空間裡是一個獨立的東西，因此就會有放大效果。五米跟

現在的正面可能看不出來，但從新生南路一側來看的話，又是什麼樣的感覺？我

可以瞭解體育室儲存空間的需求，能夠讓器材用上 20 年，這個空間就有意義。

舊體放不下的話，新體能不能容納？放在司令台後方是為方便考量，不必搬來動

去。請問我們大型賽事一年辦幾次大概是多少? 

體育室： 

不是大型賽事的問題，每年全校型運動會都會用到。另外一個問題，為了這些器

材壽命，這些器材一定要有個地方可好好放置。我們希望增建完成後，可以將大

型器材從臨時放置處轉放在現在的地方。不只大型跳高墊，也包跨跨欄、跳高架

等等器材都需要比較挑高的空間去放，一般不是專門設計的室內空間，放這些器

材會很突兀不甚理想。假設說委員認為原本四米夠，我們也沒有意見，當初主席

有跟我們協調，最後我們看看器材到底要怎麼規劃放置。多一米的方案是因為對

我們日後搬運跟儲存會比較方便，因此提出這樣的方案建議。空間的放置規劃我

們體育室有自己的規劃。 

委員： 

這問題當初會有這四米的方案，應該不是校規小組提出來的吧? 現在希望體育室

變成五米，那這是你們最後的需求，如果四米的話可以應付嗎?我覺得不是校規

會這裏給不給予的問題，四米到五米中間是否有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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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當初協調我們四米沒有問題。   

陳明揮建築師事務所： 

四米方案可以儲存所有東西，但基本上是塞滿的狀況，要拿取東西得先把所有東

西拿出來，而沒有辦法單獨拿取個別東西。因此使用單位希望多留一米，讓之後

拿取東西比較方便。補充一下，辦完全大運之後，體育室接到不少其他單位想借

用臺大場地辦比賽，但體育室覺得司令台儲藏空間問題以及站在司令台是看不到

跑到起點等問題考量，因此先婉拒借用電話。 

召集人： 

這個案子有個背景，原本有個興建案，但因為經費不足跟期程來不及而沒有繼續

進行。現在的方案在既有的狀況之下去改裝增加儲藏空間。 

委員： 

我覺得如果做建築設計是基於某種功能，譬如說儲藏，是平常沒有人在裡面活動

的空間，但通風採光這類，其實能注意就盡量注意。 

夾層儲藏的東西類型應該考慮其使用頻率，如果是經常搬運的器材，就不適合放

置於二樓夾層。此外兩側如果都是出入口，或許可以增加搬運的效率跟彈性。我

個人認為，這些儲藏空間對我們說清楚，它平常是放這個地方是最適合還是放在

體育室等等比較適合。 

原先報告好像沒有放五米配置的圖說，如果要討論這種替代方案的時候，最好手

邊有兩個不同的平面圖。那個平面圖也包含動線、儲藏物件類型、儲藏管理方式

(是否像大賣場使用堆高方式)等說明。 

陳明揮建築師事務所： 

因為需要擺放的器材數量較多，因此四米的方案才有夾層的設計，我們設計寬

110 公分樓梯上到夾層去。器材放在夾層跟放在一樓差別在於重量，重的東西(場

地吸水車、裝鏈球等)放至一樓。剩下像比賽用具(風力顯示器等、田徑顯示器)，

比較輕巧的放在二樓夾層。下面的話是以墊子類為主，挑空的空間則以塞滿墊子

的狀況做設計。兩方案圖說問題部分是我們內部跟使用單位還有校規單位溝通上

面比較不足的地方，所以今天才臨時把圖說放上來。就目前我們今天印的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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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方案的差異對照，我們會再仔細去討論，還有哪些東西可以放在新舊體、

那些要放在司令台增建區。 

召集人： 

這個案子是不是，再來請體育室、建築師事務所跟小組就需求重新討論一次，我

想做出適合你們需要的規劃，把這些書圖做比較完整。  

委員： 

剛剛康委員提議很好，考慮倉儲管理觀念或方式，用機器器材方式搬運。 

委員： 

預算有沒有申請的時程壓力? 

總務處營繕組： 

申請建照期程有壓力。 

體育室： 

確實是有，當初的確就是興建觀眾席，將儲藏空間放進去，但礙於經費以及建照

時程因此這個構想就沒有繼續再進行。但是我們還有這樣的需求，因此我們希望

在既有經費的情況下，去滿足這個儲藏需求。就我們的需求，如果多一米，對我

們日後取用搬運比較方便，但就是預算的問題，希望能趕快執行完畢。 

委員： 

我的建議是體育室如果四米可以接受，可否再重新檢討一次，以後收納配置我們

就用四米的方式去通過。 

總務處營繕組： 

折衷建議，走道真的需要到一米嗎? 通道 50-60 公分應該就可以滿足，看是否四

米五、四米六？ 

總務處事務組： 

事務組常碰到同樣的問題，物件尺寸不是一致的，像是第一會議室修建之後，會

議室物品時常需要搬運，因此蠻支持這個案子，有足夠空間對保管使用的單位是

很重要，再使用及取用之間、儲存的空間怎麼去折衝，這個空間可能對他們比較

有利的，個人經驗上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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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後台空間品質其實的確會影響到前台空間使用的品質，按照剛剛的建議，在未來

一個月中去討論，在四米至五米中間是否有一個折衷方案、自動化設備思考以倉

儲管理方式去處理、再給各個委員看修正後的書圖、校規小組再跟總務長去報告

這個規劃設計的階段。 

 決議：修正後通過，請規劃單位針對增建範圍、增進倉儲管理效率方式進

行評估，並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修正方案。 

二、校內文化景觀區劃設初步討論(提案單位：校園規劃小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及各單位意見： 

委員： 

想瞭解劃設前後的區別？因為這地方已經存在很久，劃設某種程度會替自己帶來

限制。譬如說你說保存這些東西，如果說保持原有風貌，但建築的原有材料很多

都找不到，但新未來修繕會有所限制。是否需要比照一般文化資產保存等級的規

範？另外，給予文化景觀區這樣的身分，是否有實質區別？因為該處不太可能興

建超過五層樓建築。 

蒲葵、椰子樹是日本人想到熱帶元素，松樹是他們的精神，所以在以前林學教室

靠近鬆餅小木屋側面種的松樹(日本黑松)。但是蒲葵樹齡 90 年，我認為沒有，應

該有換過，草本植物壽命應該沒有這麼長。保存那些樹本身就比較困難，建議採

取保存那個元素，未來可以用補植來處理。如果按照文化資產保存的標準，怕限

制會太多。 

委員： 

文化景觀最近還在修一些細節，文化景觀內的建築，如果沒有歷建或古蹟的身

分，未來也可以規避相關建築法規。最近修法在文化景觀的定義也好，未來它在

利用變更，主要有個原則，以前的定義現在被修正為「要強調某一些自然環境的

因素」。如果要符合未來的定義，蒲葵樹就要變成是重點。但關委員說它是不是

真的具備那樣的重點，這個可能就要再仔細研究看看，包括樹齡、未來生長年限。 

先前有個案例，宜蘭陽明醫院老樹群被指定為文化景觀區。 



13 
 

在指定成文化景觀前提之下，要問的一個問題，我們應該不需要處理它的地用變

更。但文化景觀的重要目的，某一種程度是要被視為一個保存區的概念，到最後

可能有個區域內的細部計畫、保存維護計畫、管理原則等配套，讓將來在審查時

去討論有沒有地用變更的必要。但現在校內建築變更都需要校規會、都委會審

議，把關階段很多，是否需要在多一組人來審同樣的東西嗎？校規會、都委會審

查不能達到審議的功能嗎？ 

文化景觀的定義，事實上是有點詭異，劃定一個範圍，是指範圍內的叫文化景觀，

但外面的則否。這會有一點弔詭，如果強調自然環境跟人為的共構，那在臺大到

處都是。將來要送審的時候，如何將這個範圍命名，要考慮其未來性像是跟都市

計畫的關聯。如果要強調高農時期，但範圍又有非高農時期；而且高農的地點也

不只僅限在這一區，臺大內要特地去畫出一小塊去強調他的特殊性，就會牽扯到

範圍內外的關聯。就會有「第一會議室為什麼不在範圍內？」這樣子的討論，既

然要在這個脈絡處理議題，那應該要把在這個脈絡裡的全部要放。如果不是，就

得把那不同的年代跟構成說明清楚。 

個人認為比較困難的是怎麼劃那個範圍，甚至那幾棵松樹要不要劃進去？論述上

還需要更完整，因為它相當程度比較有自然跟人為環境之間的關聯。 

召集人： 

我們沒有要送台北市文化局，用意是回來討論及面對校內的發展歷史，如同剛剛

討論都有助於學校歷史的再定位。我們出發點是台大校園空間還有很多密碼，但

都還沒有好好整理，同意松樹也要劃進來，蒲葵要找個方式測量年紀。 

委員： 

蒲葵是單子葉木本植物，很難去評估年紀。六、七號館當時候我念書時是一層樓 

位置是在普通教室，但七號館跟上述的樣子不太一樣了，這裡還有待再確認。另

外擔心會不會因為有這個名，而被文化局指定，讓之後修繕時反而碰到困難。這

些現在是歷史建築嗎？ 

召集人： 

這些都還不是歷史建築，但這些建築在整個區域上、動線上的觀點，有著區域的

個性。也是從這樣的想法，為了下次校園規劃報告書修訂時能夠把它放進去，因

此想劃這一個文化景觀區，增進校園規劃上有個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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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這個文化景觀區是不是屬於文資法的文化景觀區？  

召集人： 

沒有，我們沒有要把送往文化局。 

委員： 

有這個名詞，就怕外界認定有這個實。 

召集人： 

校園規劃報告書裡面針對文化景觀區有方向性的指導原則，有個原因是為了可以

規範未來這區的廣告、標線等，希望不要太過商業化、太多標誌讓此區的風貌變

調。目前雖然有提報歷建的想法，但是當前地方政府基本上對於歷建、古蹟並沒

有相關的補助，因此需要跟文化局那邊再有更多的討論。但我們還是希望學校內

有一些動作，讓外界知道我們對於校園內這些文化資產的重視。另外一個實質的

用處，在相關館舍修繕上面，能夠提供給總務處有一個優先順序的考量基準。我

們的管制比較是軟性的管制，而非硬性的管制。 

 決議：請依委員意見針對劃設範圍及內容進行修正，提送下次校規會討論。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 14 時 50 分） 


